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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金会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的出现被人们称为慈善事业

的“ 革命”。美国基金会规模巨大，影响

深远，对 20 世纪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

用无法估量，有学者称：“ 美国重要的文

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

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①

根据基金会中心的统计，到 2000

年，美国共有基金会 56600 家，总资产

达到 4860 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 6%，占

全国近百万家非营利机构的 5%。既然基

金会在美国社会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基金会呢？基金会在美语里

是 foundation 这个单词，但实际上一

些名称上带有 foundation 的机构却不

是基金会，而是一些信托公司，信托基

金和捐赠公司却是事实上的基金会。到

底在美国什么是基金会，如何对数量众

多的基金会进行分类呢？目前对基金会

的界定与分类有几种，既有法律的界

定，也有基金会行业组织与研究机构的

定义与分类。

虽然基金会对美国社会发展起到

重要的作用，但美国并没有一部独立的

关于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法律，相关条

款大多散见于法律的各个部分。其中联

邦税法对基金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政府部门对基金会的管理主要

就是通过税法进行的。而税法对一个基

金会的界定不仅关系到一个基金会税

收优惠的比例，有时甚至会影响其发展

目标和运作方式，对基金会意义重大。

一、联邦税法对

基金会的界定

依照美国联邦税法非营利组织可

以获得税收优惠，美国国内税务局将可

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划分为 25 类，编号

为 501（ c）1—501（ c）21，501（ d）,

501(e)和 501（ f）。其中 501（ c）3 包括

为宗教、教育、慈善、科技与文学组织，

以及那些为公共安全进行试验，促进国

内与国际体育事业和防止虐待儿童与

动物的组织和基金会。② 但是如何认定

一个慈善组织是基金会呢？

1969 年联邦税法将慈善机构分为

两 类 ： 公 共 慈 善 机 构（ Public

Charity） 和 私 人 基 金 会 (Private

Foundation)。在税法中基金会前加了

一个单词 Private, 虽然这一单词的字

面意思是“ 私人” ，但私人基金会并不

仅仅意味着为私人所拥有的基金会，

“ 私人”与“ 公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公共”意味着较广的资金来源与广泛

的公共参与，包括公共部门的资助，而

私人基金会中的“ 私人”是指资金来源

相对而言比较单一（ 比如家庭、公司），

没有公共部门的资助和广泛的公共参

与。

什么样的组织是公共慈善组织，什

么样的又是私人基金会呢？《 国内税收

条例》509（ a）项条款规定除非一个组

织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公共慈善组织，

否则将被视为私人基金会。也就是说如

美国基金会的界定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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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组织符合 501（ c）（ 3）描述的类型，同时又

不符合 509（ a）规定的类型，这个组织就被认定为

是私人基金会。

509（ a）规定的组织大概有以下四种类型：

1、170（ b）规定的法定公共慈善机构，最常见

的包括教会、学校、医院和医学研究组织；

2、按测定公共支持检验比率的公式计算，获得

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达到或大于三分之一的组织；

3、虽然不是公共支持性组织，但是由公共慈善

组织建立并管理的为其他组织提供支持的组织；

4、为了公共安全而建立和运行的组织。

私人基金会每年要向国内税收局填报 990-PF

表（ PF 代表私人基金会），公布其资产及运营情

况，以确定免税地位，而公共慈善组织要填报 990

表。

同时，美国税法又在私人基金会中分离出一种

私 人 运 作 型 基 金 会 (Private Operating

Foundation)，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

私人运作型基金会本身从事宗教的、慈善的或

教育等活动，而不是仅仅资助从事这些活动的团

体。要获得运作型基金会的资格，私人基金会必须

通过收入检查和其他三项检查中的一项。收入检查

要求基金会将净收入的 85%直接用于项目，其他三

项检查为资产检查、资助检查和基金底数检查。

可见，税法界定的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织

主要是根据组织的资金来源及成立目的，而税法对

私人基金会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其运作方式，这种界

定和分类是为了在税收上确立不同的优惠比率，以

便于扶持和管理。税法对什么叫基金会并没有给予

明确的定义，只是通过排除法确立了哪些组织是基

金会，税法对基金会的界定与民间所说的基金会还

存在一定的差异。

美国税法对基金会的界定与分类具有法律效

用，只要相关法律没有重新进行修订，这种界定方

法在法律上都是固定的、唯一的。

二、美国基金会中心对

基金会的定义与分类

但是作为基金会的研究机构和行业组织，美国

基金会中心和基金会理事会等民间机构对基金会

的界定和分类可以是百家争鸣的。目前，基金会中

心对基金会的分类是比较权威的、被广泛的接受和

引用。美国基金会中心(The Foundation Center)

位于纽约，原名“ 基金会图书中心”，于 1956 年成

立，为卡耐和塞奇基金会出资。其任务是收集和提

供有关基金会的信息资料以促进对这一领域的了

解。中心成立之后，作用不断扩大，不仅出版资料而

且举办活动，不仅仅是图书馆，于是改名为基金会

中心。基金会中心对基金会的研究具有权威地位。

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的界定，基金会是指“ 一

个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有自己独立的资金(通

常来源单一，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或者是

一个公司)，由它的受托人或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

其创办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以

及其他类似的公益事业，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对其他

非营利机构的赞助。”③

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基金会具有如下特点：

1、公益性，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某种教育、慈善

等公益事业；

2、合法性，系合法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成

立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注册，并且接受相关法律、

法规的约束；

3、独立性，由受托人或独立的董事会管理，不

受政府和捐赠人的操纵；

4、基金会必须有自己固定的资产为本金，并且

妥善保管以达到保值、增值；

5、资助性，为合乎条件的申请人或机构提供资

助金，或者由自己的附设机构实施。

这样，一些政府成立的社团就被排除在基金会

的范围之外，除非他们的基金会要接受私人公司的

捐款并且由不受政府政治或行政控制的受托人或

董事会管理。同样，宗教组织也被排除在外，除非它

们严格符合定义中关于资金、资金使用以及独立性

的基本标准。

依据这一定义，基金会中心对目前所出现的基

金会进行了分类，把基金会分为四类：独立基金会

（ Independent Foundation）， 公 司 基 金 会

(Corporate Foundation 或 Company-sponsored

Foundation) ， 社 区 基 金 会 (Community

Foundation) 和 运 作 型 基 金 会 (Operating

Foundation)。

独立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大多数是个人或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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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方式是给各种机构的项目捐款，又被称为

捐赠型基金会（ Grant-making Foundation） 。基

金会的决策者可以是捐赠人或者捐赠人家族的某

个成员、董事会或者受托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或

者代表捐赠人的银行或信托机构。其中有的一直在

捐赠的家庭指导下运作，又称家庭基金会。独立基

金会历史悠久，是最重要的一种基金会的形式，其

数量和资产都占美国基金会总数和总资产的 80%

以上。目前美国最著名的几家基金会，如福特基金

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金会等都属此列。当然

也有相当数量的很小型的基金会也属此列。

作为独立基金会的一种，家庭基金会这一名词

并不是法律术语，目前对这一称谓也没有明确的定

义。基金会中心认为家庭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一个家族，而且至少有一名家族的成员一直在基金

会任职，捐赠者或其亲属在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中

起到重要作用。人们认为目前在美国大约有 2/3 的

私人基金会都是家庭基金会。

公司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一个营利性的公司

或者企业，作为独立机构进行运作，主要也是通过

捐赠运行，多数为一般目的，也不排除与公司业务

利益有关的考虑。企业基金会在法律上独立于提供

资金的企业，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它

的资金来自该营利性企业，大部分发放出去，但允

许保留一小部分作为基金，在企业利润下降时来补

偿企业多年来的捐助。企业基金会发放资助是倾向

于与公司活动有关或者公司从事的业务领域。同独

立基金会相比，企业基金会一般发放资助的次数多

但金额少。另外，公司基金会的业务与公司从其本

身的资金中所作出的直接捐赠在法律上是严格区

分的。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不是一家而是多渠道

的，不仅包括社区个人、企业、单位的捐赠，有时还

包括地方政府的拨款。社区基金会资金来源广泛，

因此由社区中各界代表人物组成董事会以管理和

决定社区基金的使用。社区基金会根据税法大多数

都被批准为公共慈善组织，遵循与其他基金会不同

的规章和规则。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多由当地一家银行或信用

社代管。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调查和发现本地区的

需要，在资金供方和需求方之间起桥梁作用，并代

为管理和使用资金。

社区基金会数量不多，截至 1999 年全国有

345家，占基金会总数的 3.3%，总资产的 6.4%。 美

国比较著名的、历史悠久、资金雄厚的社区基金会

有纽约社区信用社（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克 里 夫 兰 社 区 基 金 会 (Cleveland Community

Foundation)， 加 利 福 尼 亚 社 区 基 金 会

（ 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等。

运作型基金会资金来源多为单一的私人或家

庭，其主要目的是进行研究、促进社会福利以及其

管理主体或章程所决定的其他计划。大多数运作基

金会只向外界提供极少资助，甚至完全不提供资

助。这种基金会资助其他基金会的资金，不得超过

其收入的 15%，它本身也从事相关的业务。

运作型基金会的活动与其它几种基金会有所

不同，它不是发放资助，或者说，它的主要活动不是

发放资助，而是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研究或

者提供直接的服务。它的决策由自身的独立委员会

作出，公众对其捐赠可享受更大的免税优惠。

基金会中心定义的运作型基金会基本上与税

法所界定的私人运作型基金会是相同的，但是基金

会中心的定义不像法律的界定那么严格，要经过填

报表，进行各种检查，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只是一个

广义的概念性的定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虽然基金会中心把基

金会分为上述四类，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基金会，其

类别不是固定不变的，独立基金会可以向运作型基

金会转变。事实上，20 世纪初，当现代基金会在美

国兴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分类，一家基金会往往既

捐赠又运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向不同的方向倾斜。

比如在美国国内比较著名的塞奇基金会（ Russell

Sage Foundation）在早期就是独立基金会（ 成立

于 1907 年），在 1947—1948 年董事会做出决定结

束一切捐赠，成为纯粹的运作型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对基金会的分类标准综合了资金

来源、决策制定和提供资助的方式等各个方面，这

一标准受到基金会自身发展的影响，是随着基金会

的发展和变化而制定的，分类的方法和标准也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

三、其他的分类方法

美国基金会五花八门、纷繁复杂，除了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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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分类，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等其他组织也根据

基金会的性质和特点对不同的基金会进行了界定。

这些组织的界定也不具有法律效用，只是根据基金

会的不同特点对其进行的总结性的研究。

基金会理事会现在是美国基金会中最大的、会

员最广泛的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其作用

除了与政府打交道，维护基金会权益外，还包括

“ 促进内部的合作与协调，就某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进行研究”。④ 基金会中心与基金会理事会经常联

合起来举办活动，出版资料。除认可和沿用基金会

中心对基金会的分类之外，基金会理事会对基金会

也有不同命名，笔者总结如下：

1、按目的进行的命名

根据基金会的不同目的，基金会可以分为一般

目的基金会和特殊目的基金会。其中一般目的基金

会支持的领域超过一个，包括健康、教育和环保等

方面。而特殊目的基金会往往仅涉及一个具体的领

域和主题，比如癌症研究。基金会理事会的资料显

示一般目的基金会在美国只有 200-300 家，但其拥

有的资产占基金会资产的 60%。

2、由税法演变而来的基金会的划分

税法对慈善组织有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

织的划分，基金会理事会则把基金会划分为私人基

金会和公共基金会。

私人基金会是指具有独立资金来源的非政府、

非营利性组织，资金通常来源单一，通常是个人、家

族或者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董事会或受托人进行管

理，资金的使用致力于支持教育、宗教等社会公共

事业。基金会理事会对私人基金会的这种界定就涵

盖了国内税务局对私人基金会的界定。

与私人基金会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公共基金会，

作为一个免税的、非政府的公共慈善机构，虽然也

直接提供慈善服务，但更主要的运作方式还是提供

资助。其资金来源多样，既包括个人、家族、公司和

政府部门，也包括私人基金会。目前美国公共基金

会的数量日益增多，它们接受捐款，并援助一些具

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关注一些特殊的领域。正是由

于公共基金会能够广泛地进行募捐这一特征，它也

加入了基金会理事会，并参加其活动。从以上描述

可以看出，基金会理事会对公共基金会的界定不仅

涵盖了税法中的社区基金会，同时还包括了一些其

他的公共慈善机构。

税法中根据运作方式将私人运作型基金会划

分出来，给予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基金会理事

会根据运作方式也对基金会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

三 种 类 型 ：Private Endowed Foundation，

Pass-Through Foundation，Private Operating

Foundation。⑤ 按字面意思翻译难以生动地表达其

特点，作者根据其特征，用比喻的方法将这三种基

金会分别命名为“ 守财奴型”，“ 大手大脚型”和

“ 精打细算型”。

“ 守财奴型”也就是私人捐赠型基金会，对所

拥有的资产进行投资，每年把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用于慈善事业，而原来的本金基本上不动。如果投

资回报高，则基金会的资产会不断增加。美国法律

规定私人基金会每年至少要将其资产的 5％用于

捐赠（ 包括其成本），否则，就强行扣税。一般市场

投资收益率远高于 5%这个值，所以基金会的本金

还是不断增加的。这种形式的基金会是美国私人基

金会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作者把它命名为“ 守财奴

型”，只是与另外两种基金会相比较而言，为了突

出其基本不动用原有本金的特征。事实上这种基金

会每年的捐赠值很大，并不是“ 守财奴”。

“ 大手大脚型”基金会，或者说是“ 过路财神

型” 基金会，每年把它所收到的捐赠全部分配出

去。

“ 精打细算型”基金会，也就是通常说的私人

运作型基金会，用它的大部分收入运作自己的慈善

项目或者提供慈善服务，比如经营博物馆、图书馆、

研究机构，也有一些对其他慈善机构进行捐赠。

基金会中心和基金会理事会对基金会的界定

与分类或多或少都显现出税法的烙印，其定义与分

类虽然受到税法的影响，但是又不同于税法。依据

税法的分类，一个 501（ c）(3)规定的慈善组织要

么是公共慈善组织，要么就是私人基金会，而一个

基金会要么是运作型基金会要么就是其他非运作

型基金会，具有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基金会

中心和基金会理事会对基金会的分类并没有严格

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是一种总结性的研究型的界

定，而税法则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性的规定。

税法的界定与分类事实上就确立了基金会免

税的法律地位，1969 年税法颁布之后，对基金会的

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基金会由独立型基金

会向运作型基金会转变，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更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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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和规范，不同基金会的分类更加明显。基金会中

心对基金会的分类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基

金会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既有个人、家庭,也有公

司、社区，还有政府部门的拨款，由此可见在美国人

们参与公益事业的广泛程度，这也是一百年间基金

会得以在美国发展并成熟的社会基础。基金会理事

会等其他一些机构的不同的分类与界定，也显示出

基金会行业组织的发展以及基金会研究机构的兴

盛。

总之，不同的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美

国基金会不同的特征，不管采用那种方法对其进行

界定与分类，基金会作为美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

力量，都值得我们关注。

在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政府是“ 无限政府”、“ 全能政府”，

承担着无限多的经济、社会职能，从宏

观到微观几乎包揽了所有的经济、社会

事务，权力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

面。由于政府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有限

的政府能力不可能承担无限的政府职

能，因此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态势导致

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政府管理效

力的衰减。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

管理方式就牵扯到一个效率和效益问

题。由于社会事务的性质不同，需要不

同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但政府管理的特

点是宏观性和强制性，那么对于一些不

符合一般特点的社会事务，政府就难以

做到高效的管理；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功

能的萎缩。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使各种

社会事务事无巨细都依赖于政府的管

理，导致政府机构严重膨胀，社会对政

府高度依赖，社会组织明显萎缩。在这

种背景下，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组织就

缺乏生长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导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

政府职能转变

马 立

上海行政学院

城市社会研究所

摘要: 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职能必须与政府能力有效协调。政府一方面要加快自身

职能转变, 将一部分社会管理事务交给非政府组织来承担;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发展非政府组

织, 推动其能力建设, 使之为承接好政府转移出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作好充分准备 , 这样才能走

出“政府强、社会弱, 社会弱、政府又不得不强”的怪圈。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

要求和重要条件, 政府职能转变又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的源动力和推进器, 两者之间是一种双

向互动的衍进关系。

关键词: 非政府组织; 政府; 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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